
個人段位排序規則 
一、目的：透過競賽的方式讓全班的生活常規更確實，並確實完成每日應盡事務。 

二、實施方式： 

1. 以個人為單位，「秩序、整潔、課業」三方面進行加扣分。 

2. 每人初始積分為「300分」，每星期結算一次，達到相對應的條件段位可向上提升。 

3. 段位依序： 

   黑鐵(500以下)、青銅(達到 500)、白銀(達到 700)、黃金(達到 1000)、 

   鑽石(達到 1500)、宗師(達到 2200)、王者(3000以上，5名)。 

4. 各項評分依據，參閱右方表格。 

三、獎勵與罰則： 

1. 每週結算一次，達到指定分數則段位提升。 

2. 於學期末結算： 

   段位達「王者」：嘉獎 2支，飲料一瓶，禮卷一份。 

   段位達「宗師」：嘉獎 2支，飲料一瓶。 

   段位達「鑽石」：嘉獎 1支，飲料一瓶。 

   段位達「黃金」：糖果若干。 

四、未盡事項由導師適時補充修正。 

 

扣分 項目 扣分說明 

扣 1分 

未(遲)刷卡  以門禁系統時間為主 

遲到  07：30鐘響前未就定位 

服儀不整 包含穿錯、屢勸不聽，及其他服儀問題 

聯絡簿不確實 逐項扣分 

作業(回條)未完成 包括：未帶、未寫、沒簽名 (逐項扣分) 

扣 2分 

環境不整 桌面髒亂、椅子未靠、地面有垃圾、其他 

未抬椅子 若為外堂課，則延後 5分鐘登記 

未寫「班級、座號、姓名」 逐項扣分 

打掃時間聊天、嬉鬧 屢勸不聽，逐次扣分 

扣 5分 

課堂紀錄表被登記 逐項扣分 

餐費欠款  

抽屜髒亂 屢勸不聽者 

未主動戴領巾者(作業缺交) 逐次扣分 

扣 10分 

作業抄寫 經同學舉發或是老師發現，逐次扣分 

考試作弊 除扣分外，另外校規處分，且不得有異議 

口出穢言 除扣分外，另外罰抄課文，且不得有異議 

其他不當行為 視情況處分 

1. 主動協助班級事務 「+5」。 

2. 當日表現良好，未被扣分 「+10」。 

3. 抽段考成績高於班平均 「+10」。 

4. 自強競賽特優 「+20」。 

5. 生表未被扣分 「+50」。 

6. 抽段考分組成績(平均)：第一名+50、第二名+45、第三名+40、 

第四名+35、第五名+30、第六、七名+20、第八、九名+10。 

7. 主動為班上爭取榮譽，有得名再往上加。 

8. 獲得錦旗 (視名次加分)。 

9. 其他優良表現(任課老師加分、成績優良、作業優良等等)。 


